
114年 1 月 15日修正 

 

旅行業溢繳領回申請書  

受文者：交通部觀光署  

主  旨：溢繳旅行業執照費   註冊費退費申請。  

說  明：本公司於  年  月  日申請         變更案，

溢繳  

旅行業執照費新臺幣 1,300 元整  

註冊費新臺幣         元整，請准予退還

已繳納之費用，請查照。  

 

附  件：茲檢附受款人帳戶封面影本 1 份。  

       銀行        分行 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

 
 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

註冊編號： 

代表人： 

公司地址： 

 

 

聯絡人： 

聯絡電話：（  ） 

行動電話： 
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

 

蓋 總 公 司 印 鑑 章 

蓋代表人印鑑章 

□有限公司 
□股份有限公司 


